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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略) 

貳、共同研討(一) 

一、研討時間：10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10:00-10:50 

二、研討地點：臺北市 臺北教師會館 1F 120 會議室 

三、研討主題： 

(一) 商議修正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活動使用管理規定。 

(二) 討論關於登錄課程［D.課程性質］的領域名稱更新問題。 

(三) 討論增進屬性標籤精確度之宣導事宜。 

(四) 檢視教師進修網現有屬性標籤項目增刪事宜。 

四、主持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王永成 副研究員 

五、引言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郭隆興 教授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各縣市相關教育環境更迭，有關《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進修研習活動使用管理規定》(以下簡稱教師進修網管理規定)研商項目增修及

調整事宜，敬請討論。【提案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說 明： 

一、《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活動使用管理規定》（請參閱會議手冊附錄二十一）

係於 98 年 10 月 8 日經教育部以臺中(三)字第 0980169437 號函核備在案，歷經多次

總召會議調整修正，最近更新之版本乃經 107 年 6 月 22 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第一次總召會議暨資訊技術研討會會議修正通過，於 107年 8月 7日於教師進修網公

告實施。 

二、依據 107 年 6 月 22 日召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討會暨 107 年度第一次總召會

議決議「教師進修網將定期於總召會議提案研商《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

活動使用管理規定》及［各層級單位業務帳號工作職掌說明書］之內容，確認各縣市

區管中心審核轄屬學校/單位提交研習時數申請資料之必要規則，並宣達依業務需求

不同之管理權責，俾利各區管中心配合統一性指標辦理。」 

三、《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活動使用管理規定》第九條如下： 

   第 9條（課程審核採計限制）  
辦理研習單位提出下列活動，需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同意，始得核定採計教師研習時
數：  
一、學校例行性業務（如：學年會議、教科書選購會議、學校願景計畫編寫、校慶籌

備會等）。  
二、學校各項行政會議（如：說明會議、討論會議、小組會議等）。  
三、參加對象為學生之活動（如：週會演講、童軍露營、戶外教學、師生座談、社團

成果展等）。  
四、屬個人休閒性質與教學無關之研習（如：國際標準舞、元極舞、法輪功、理財、

瑜珈、減肥、雞尾酒、插花、養生等）。  
五、屬個人宗教信仰與教學無關之研習（如：佛經閱讀、風水、命理等研習）。  
六、純粹參觀性質無實際授課之研習活動。  
七、其他與教學無關之研習。（如：選務工作說明會……等非教育業務之講習）。  

四、為使本網管理規定更貼近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署)規範及教師研習進修之專業發展

精神，以作為開課單位與審課人員之參照依據，敬請與會教育先進討論前述或任何規

定增修相關建議。 

http://www.tth.url.tw/product_929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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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持續配合國家政策，加強教師研習課程品質之審核，應避免

登錄與教學無關之研習，以利提升教師進修之品質及掌握教師實際進修情形。 

二、教師進修網將定期於總召會議提案研商《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活動使

用管理規定》及［各層級單位業務帳號工作職掌說明書］之內容，確認各縣市區管

中心審核轄屬學校/單位提交研習時數申請資料之必要規則，並宣達依業務需求不同

之管理權責，俾利各區管中心配合統一性指標辦理。 

 

 

提案二：關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課程［D.課程性質］的領域名稱仍為舊

課綱使用名稱，是否更新為十二年國教課綱所定名稱，敬請討論。【提案單

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說 明：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正式實施，國小、國中、高中課程領域名稱已有更動，例如「藝術

與人文領域」修正為「藝術領域」，建議研習課程登錄［D.課程性質］的選項名稱應同

步更新，避免與舊課綱混淆不清。 

【提案意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教師進修網已於 108年 11月 11日將「藝術與人文領域」更新為「藝術領域」。 

決 議：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正式實施，為使「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課程［D.課

程性質］選項領域名稱一致，請教師進修網協助將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項目統一

修正為［綜合活動領域］。 

 

 

提案三：因應教育部國教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

質提升方案」所增置屬性標籤之認定相關事宜，敬請討論。【提案單位：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 

說 明： 
一、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正式實施，國小、國中、高中課程領域名稱已有更動，例如「藝術

與人文領域」改為「藝術領域」，建議研習課程登錄［D.課程性質］的選項名稱應同步

更新，避免與舊課綱混淆不清。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2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80131916 號「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新增屬性標簽研商會議」決議，教師進修網

增置［生科非專］、［資訊非專］、［健康非專］等三項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屬性標籤。 

二、 檢視上述三項屬性標籤自上線以來至 108 年 11 月 7 日之研習課程加註情形(請參閱會

議手冊附錄二十二)，發現 190筆內共計 161筆課程內容與前述會議決議標籤定義不吻

合，可能導致審課人員負擔及統計數據不精確等問題。 

三、 關於上述三項屬性標籤認定及精確加註問題，敬請與會教育先進惠賜卓見。 

決 議：「屬性標籤」之加註應符合國教署之定義(如下)，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署)宣導

轄屬學校正確加註，以利各項教師相關研習數據之統計與採計。 

1.［生科非專］： 

(1)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與教室安全管理（3小時） 

(2)設計圖繪製、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以魯班鎖為例（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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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意思考的方法-以創意車為例（5 小時） 

(4)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以凸輪玩具為例（5小時） 

(5)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以活動橋為例（5小時） 

2.［資訊非專］： 

(1)科技領域課程綱要（2 小時） 

(2)資訊科學與教法（含計算機概論）（5小時） 

(3)演算法與程式設計（6 小時） 

(4)資訊科技應用（5 小時） 

3.［健康非專］： 

(1)健康百寶箱-健康教育教學資源運用（1小時） 

(2)素養導向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1小時） 

(3)素養導向健康教育課程教學（2小時） 

(4)健康教育共同備課-教學活動設計分組實作（2小時） 

 

 

提案四：配合中央政府機關欲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

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功能，關於教師進修網現有之屬性標

籤項目是否增刪事宜，敬請討論。【提案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說 明： 
一、 教師進修網於 100 年起配合教育部追蹤重要研習課程辦理情形，建置「屬性標籤」功

能，可針對特定專案標註「屬性標籤」，並供相關部會進行統計使用，例如［幼兒園教

保專業知能］屬性標籤，即為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中有關教保服務人員進修規定

增置、或因應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

升方案」增置［生科非專］、［資訊非專］、［健康非專］等三項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

等屬性標籤。 

二、 依據 101 年 11 月 30 日召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討會暨 101 年度第二次總召會

議決議「本案未來將定期於每年度的二次總召會議中提案討論『屬性標籤』項目之增

刪」。 

三、 辦理單位若於相關課程登錄時，標註「屬性標籤」，教師進修網即可提供教師以「屬性

標籤」便利地搜尋特定研習課程。 

四、 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2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80131916 號「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網新增屬性標簽研商會議」決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因應新課綱增置屬性

標籤研商會議決議，增設標籤如下： 

編號 屬性標籤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屬性標籤新增日期 

1 
生活科技非專長授課 

教師增能研習 [生科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 108 年 9 月 

2 
資訊科技非專長授課 

教師增能研習 [資訊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 108 年 9 月 

3 
國中健康教育非專長 

授課教師增能研 [健康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 108 年 9 月 

五、 教師進修網現有屬性標籤項目及 108 年度加註標籤課程數請參閱會議手冊附錄二十三。 

六、 教師進修網目前所建有之「屬性標籤」非固定不變，可配合教育部相關政策需求進行

增刪，為符應教育政策及現場狀況，敬請討論有否需增刪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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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關於［生科非專］、［資訊非專］、［健康非專］等三項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等屬性

標籤，其定義範圍之擴大或修正，經彙整會議討論意見並提供教育部國教署後，教育

部國教署說明如下： 

(一)本案三項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協助審核課程

計畫時，務必依提案二所列符合國教署三項「屬性標籤」之定義課程名稱方可

加註。 

(二)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依 108 年 9 月 12 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新增

屬性標籤研商會議」決議，督導轄屬學校於符合標籤定義之課程加註［生科非

專］、［資訊非專］、［健康非專］三項標籤。 

二、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署)宣導轄屬學校，正確加註「屬性標籤」於所需之課程。 

三、敬請傳報縣市及單位配合於相關課程加註「屬性標籤」，以利各項教師相關研習數據之

統計與採計。 

四、若屬性標籤名稱訂定及縣市傳報單位欲修正程式等相關疑義，請於教師進修網每年度

兩次總召會議研討，方能依教育部及各縣市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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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共同研討(二) 

一、研討時間：10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 11:10-12:00 

二、研討地點：臺北市 臺北教師會館 1F 120 會議室 

三、研討主題：  

(一) 解決關於資訊傳報時因單位代碼不同而無法對應造成無法傳報問題。 

(二) 解決有關原縣市漫遊轉為 OIDC 漫遊後產生之問題。 

(三) 討論關於教師個人資料中之任教科目是否全面更新為新課綱所定名稱。 

四、主持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金尚屏 督學 

五、引言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郭隆興 教授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關於資訊傳報單位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以下簡稱教師進修網）」傳

匯教師研習紀錄時，所提供開課單位代碼為該單位自訂代碼，未涵蓋於［教育

部統計處學校名錄］公開資料內，導致資料無法對應、教師研習紀錄無法完整

呈現之狀況，敬請討論。【提案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說 明： 

一、 各縣市及合作單位與教師進修網合作項目請參閱會議手冊附錄二十四《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與各縣市/單位合作項目一覽表》。目前共計新北市等10個縣市、教育部教師

e學院等12個單位傳匯提供教師進修網教師研習紀錄資料。 

二、 教師進修網諮詢電話經現場教師反映，［個人研習紀錄］處查無原縣市研習系統之紀錄

資料，請其逕洽縣市研習系統承辦人，所獲回饋皆為「相關資料已傳匯教師進修網」，

有任何疑問請其直接與本單位反映。 

三、 經資料庫細查後，發現開課單位代碼屬非學校單位，該縣市研習系統自訂單位代碼且

未與本單位確認，故，所傳匯的教師研習紀錄之單位代碼為資料庫無法辨識的資料，

致使單位資料無法對應而未能呈現於教師的［個人研習紀錄］中。 

四、 例如曾參與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及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研習之教師反映，關於單位代

碼無法對應，因而在個人研習紀錄中查無此相關研習紀錄。 

五、 關於教師進修網資訊傳報單位傳匯非學校單位代碼，致使資料庫無法辨識之狀況，敬

請討論。 

決 議： 

一、 請各縣市及合作單位進行資訊傳報提供教師研習紀錄資料時，若有非學校單位開設課

程，請確認所傳匯開課單位代碼是否符合本網資料庫內單位資料，可至教師進修網資

訊傳報平台（https://formal.inservice.edu.tw/）中［學校代碼］功能查詢。 

二、 若教師進修網資訊傳報平台［學校代碼］查無相關單位代碼資料，填寫「非學校單位代

碼制定申請表」，向本單位提出非學校單位代碼建置之申請，使資訊傳報資料可完整呈

現於教師［個人研習紀錄］中。 

 

  

http://www.tth.url.tw/product_929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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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有關縣市漫遊轉為 OIDC 漫遊接受符合教育部統計處［學校名錄內］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單位漫遊，建議將縣市教育局/教網中心單位代碼納入 OIDC 漫遊，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說 明： 

因縣市漫遊轉為 OIDC 後，僅接受符合教育部統計處［學校名錄內］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單位漫遊，提請全教網納入縣市教育局、教網中心單位代碼的合法性，俾利借調教

師之帳號能以教育局或教網中心人員之身分登入系統。 

【提案意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一、 若決議縣市教育局處及教網中心人員可藉由「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登入教師

進修網，請「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提供前述單位公認代碼資料，各縣市亦請遵循

「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此單位代碼規則。 

二、 經查「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所提供資料，疑似有人員欲冒用教師身分漫遊登

入教師進修網，因本網完全無法查證，請提供本網此類異常資料之檢核及回饋管道以

及後續處理方式。本網反映異常資料紀錄及相關案例請參閱會議手冊附錄二十六。 

決 議： 

一、全國各縣市教育局處及教網中心等 44 個單位之人員將納入可藉由「教育體系身分認

證服務」漫遊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之範圍，請教育部資科司於 109 年 1

月 1 日開始將此 44 個單位之相關代碼資料公告於可便於查閱之教育部資科司網頁，

以供全國各單位此相關代碼資料流通及查驗。 

二、關於校長無法藉由「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之狀況，因「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可容納多重單位及身分，為因應現有漫

遊規則，請「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主動加註該校長之教師身分，以便可順

利藉由「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三、若有跨校合聘情況之教師欲藉由「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登入「全國教師在

職進修資訊網」，在符合現有漫遊規則前提下，該教師可自行選擇漫遊登入之學校身

分。 

四、關於「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流通之單位代碼資料，教育部統計處應允負責

為在國內辦學設校之各級學校進行學校代碼編碼業務權責。至於經僑務委員會立案

或備查之僑民學校非屬其權責，請負責教育雲端漫遊之「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

及資科司協助各網站服務需求編碼運用。 

 

提案三：關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教師帳號個人資料中的任教科目登記，是否

全面更新為十二年國教課綱所定名稱，並敦請各級主管機關督導轄屬學校即時

更新資料，敬請討論。【提案單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國

立宜蘭高級中學）】 

說 明： 

為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教師研習統計分析有助於掌握相關配套措施的執行效益，

感謝「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扮演必要關鍵角色提供決策支援的重要數據資料。

資料建置仍有賴各方合作，期待學校協助教師帳號個人資料更新能及時、確實，提升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數據分析的信效度，讓縣市、學校甚至是教師層級的統

計結果更貼近真實情況，促進新課綱實施後在教師研習方面的階段性檢討更具實質效

益。 

【提案意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若決議通過，建請各級主管機關督導轄屬學校即時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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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建請教育部發文至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署)督導轄下學校教師確實全面更新「全國

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教師個人帳號中任教科目為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所訂定之名

稱，以提升教育部因應政策所需數據分析資料之信效度。  

肆、綜合座談 

一、研討時間：10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 12:00-12:30 

二、研討地點：臺北市 臺北教師會館 1F 120 會議室 

三、研討主題：各縣市使用教師進修網之實務經驗分享 

四、主持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郭隆興 教授 

五、臨時動議： 

研討主題：有關「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課程在線上報名時間之相關設定問題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說 明：目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課程線上報名時間依傳統電腦系統規則定為當

日的零點零分起開放報名，希望能讓現場課程辦理單位自行設定報名開始時間。 

決 議：109 年 1 月 1 日起「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將提供課程辦理單位自行設定報名開

始時間之功能，本網亦將於網站跑馬燈上宣導。 

伍、散會賦歸 

http://www.tth.url.tw/product_929480.html

